
北京东环律师事务所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1

北京东环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西百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江西百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东环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东环”）依法接受江西百通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指派本所李凡、李莉律师（以

下简称“东环律师”）列席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本次股东大会”或“会议”），履行见证义务，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江西百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

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

文件资料，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

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重要事项的合法性予以现场核查，严格履

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

证。本所及经办律师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

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北京东环律师事务所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2

本法律意见书不对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

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

作任何其他目的。

公司向本所律师保证和承诺：公司为本次律师见证所提供的所有文

件、资料均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且电子文件内容、

格式与纸质材料一致，均真实、合法、有效、完整。并已向北京东环律

师事务所披露了一切足以影响本次法律意见书出具的事实和文件，无任

何隐瞒、疏漏之处。

基于前述保证和承诺，东环律师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的精神，对公司所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

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1.2025 年 9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由公司

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

经核查，东环律师认为，该次董事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2.2025 年 9 月 30 日，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报纸和巨

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以公告形式刊登了《江

西百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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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以下简称“会议通知”）。

经核查，东环律师认为，上述会议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时间、召开地点、会议召集人、股东与会方式等事项，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于

2025 年 10月 15日 14:30 在北京市西城区白广路 4号院钢设总院 6层 A

区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张春龙主持。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股东

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服务。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 10 月 15 日 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 年 10 月 15 日 9:15-15:00 期间任意时间。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审议的议案与会议

通知一致。东环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负责召集。经核查，东环律师认为，本

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北京东环律师事务所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4

根据《会议通知》，于股权登记日 2025 年 10 月 9 日(星期四)下午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并可以以书面形

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参加人员包括：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 2 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 34,8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6%。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在

会议通知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233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7,198,00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314%。

上述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由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东环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股东资

格进行核查，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

性规定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相关出席会议股东符合资格。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

在本次股东大会中，通过出席现场会议或参加网络投票的，除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共计 234 名，代表公司有

表决权的股份共计15,967,8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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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

了本次股东大会。

综上，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共计 235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7,232,805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3.7389%。

经核查，东环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的资格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参加

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四、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如下：

1.《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2.《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修订稿)的议案》

2.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0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2.0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2.0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2.05《发行数量》

2.06《限售期》

2.07《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2.08《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2.09《上市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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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决议有效期限》

3.《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4.《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

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5.《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修

订稿)的议案》

6.《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公司采取填补措施

及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议案》

7.《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8.《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9.《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

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控股股东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

份的议案》

11.《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5-2027 年)的议案》

1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有关事宜的议案》

经核查，东环律师认为，上述议案及其内容与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

知的相关内容相符，不存在修改原有会议议程以及对会议通知中未列明

的事项进行表决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关于临时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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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没有临时提案。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经本

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了会议通知中

列明的议案,并按规定进行了监票、验票和计票。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可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

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统计文件，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233 名。

3.经合并统计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公布了

表决结果。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对列入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951,0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80.9561％；反对 3,26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9383％；弃权 18,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5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686,0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4474％；反对 3,263,6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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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386％；弃权

18,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40％。

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修

订稿）的议案》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 14,038,9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81.4662％；反对 3,158,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307％；弃权 35,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1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3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773,9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9979％；反对 3,158,9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7829％；弃权

35,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92％。

2.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 14,044,1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81.4963％；反对 3,15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284％；弃权 30,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1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779,1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0304％；反对 3,158,5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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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7804％；弃权

30,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91％。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14,044,1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81.4963％；反对 3,15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284％；弃权 30,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1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779,1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0304％；反对 3,158,5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7804％；弃权

30,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91％。

2.0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 14,038,9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81.4662％；反对 3,15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284％；弃权 35,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1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5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773,9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9979％；反对 3,158,5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7804％；弃权

35,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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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17％。

2.05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14,038,9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81.4662％；反对 3,14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756％；弃权 44,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1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8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773,9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9979％；反对 3,149,4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7234％；弃权

44,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87％。

2.06 《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 14,042,6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81.4876％；反对 3,15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093％；弃权 35,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1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3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777,6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0210％；反对 3,155,2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7598％；弃权

35,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92％。

2.07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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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14,053,6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81.5515％；反对 3,14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454％；弃权 35,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1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3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788,6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0899％；反对 3,144,2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6909％；弃权

35,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92％。

2.08 《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14,051,7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81.5404％；反对 3,15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866％；弃权 29,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1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2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786,7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0780％；反对 3,151,3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7353％；弃权

29,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66％。

2.09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 14,058,7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81.5811％；反对 3,14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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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437％；弃权 30,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1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793,7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1219％；反对 3,143,9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6890％；弃权

30,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91％。

2.10 《决议有效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 14,016,4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81.3356％；反对 3,155,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110％；弃权 60,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3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3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751,4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8570％；反对 3,155,5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7616％；弃权

60,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14％。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修订

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044,1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81.4963％；反对 3,16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795％；弃权 21,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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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4,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4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779,1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0304％；反对 3,167,3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8355％；弃权

21,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40％。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

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044,1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81.4963％；反对 3,158,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273％；弃权 30,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1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6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779,1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0304％；反对 3,158,3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7792％；弃权

30,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04％。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

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044,1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81.4963％；反对 3,158,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273％；弃权 30,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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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1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6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779,1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0304％；反对 3,158,3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7792％；弃权

30,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04％。

6.审议通过《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公司采取

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053,3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81.5497％；反对 3,14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739％；弃权 30,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1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6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788,3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0881％；反对 3,149,1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7216％；弃权

30,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04％。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055,3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81.5613％；反对 3,147,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623％；弃权 30,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1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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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790,3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1006％；反对 3,147,1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7090％；弃权

30,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04％。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

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044,1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81.4963％；反对 3,158,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273％；弃权 30,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1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6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779,1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0304％；反对 3,158,3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7792％；弃权

30,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04％。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

议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044,1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81.4963％；反对 3,158,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273％；弃权 30,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1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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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779,1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0304％；反对 3,158,3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7792％；弃权

30,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04％。

10.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控股股东免于以要约方式增

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045,3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81.5033％；反对 3,157,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203％；弃权 30,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1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6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780,3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0380％；反对 3,157,1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7717％；弃权

30,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04％。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5-2027 年）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076,1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81.6820％；反对 3,126,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1416％；弃权 30,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1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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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811,1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2308％；反对 3,126,3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788％；弃权

30,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04％。

12.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有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038,9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81.4662％；反对 3,158,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296％；弃权 35,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1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4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773,9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9979％；反对 3,158,7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7817％；弃权

35,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04％。

上述议案均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含）同意通过。

上述议案均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南昌百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张春龙对于上述议案均进行回避表决。

经核查，东环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

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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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定。

七、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东环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

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没有副本，均自本所盖章及本所经

办律师签字之日起生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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